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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系爭專利，說明書見乙證 1卷第 111 至 93頁反面） 

(一)系爭專利技術內容 

本發明之主要目的即在於提供投資者更快速便捷的金融商品

看盤之操作流程與更良好使用者體驗之使用者介面，以滿足投資

者對於取得投資資訊之需求。(說明書第 0004 段) 

步驟 S21：產生登入視圖於觸控螢幕供驗證登入。(說明書第

0014段) 

步驟 S23：產生首頁視圖於觸控螢幕，首頁視圖至少包括了至

少一個捷徑…產生首頁視圖 40於觸控螢幕 13，首頁視圖 40 包括

了特別報導捷徑 41、興櫃行情捷徑 43…。(說明書第 0016 段) 

步驟 S24：接收關於看盤視圖(即自選商品視圖 50)之開啟指

令以依顯示模式產生看盤視圖(即自選商品視圖 50)於觸控螢幕，

看盤視圖(即自選商品視圖 50)至少包括至少一個金融商品和與其

相關之至少一個交易價位。請參照第 5 圖，…看盤視圖為自選商

品視圖 50。於接收關於自選商品視圖 50 之開啟指令(例如透過選

項之選擇指令或電腦圖像之點選指令等)後，依單列報價顯示模

式…產生自選商品視圖 50 於觸控螢幕 13。(說明書第 0018 段) 

步驟 S25：判斷於首頁視圖 40 中是否已包括與看盤視圖(即自

選商品視圖 50)關聯之看盤視圖捷徑(即自選商品視圖捷徑 73)，

當判斷結果為未包括看盤視圖捷徑，則進行步驟 S26。當判斷結果

為已包括看盤視圖捷徑，則不於看盤視圖產生與看盤視圖關聯之

加入功能捷徑 69 控制項。(說明書第 0019 段) 

步驟 S26：於看盤視圖中產生與看盤視圖關聯之加入功能捷徑

控制項。請參照第 6 圖，…自選商品視圖 60 之右上角顯示有三點

電腦圖像 65，於接收使用者對應三點電腦圖像 65 之點選指令後，

於自選商品視圖 60(即為看盤視圖)中產生選單 68，選單 68包括加

入功能捷徑選項 69 與顯示模式選單 67(包括單列報價選項、雙列

報價選項與行情磚選項)…。(說明書第 002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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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爭專利圖式 

第 2 圖係系爭專利之自訂首頁功能捷徑方法的步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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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圖係系爭專利之觸控螢幕顯示的身分驗證登入視圖 

 

第 4 圖係系爭專利之觸控螢幕顯示的首頁視圖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3年度行專訴字第 59號----判決附表 

 

4 
 

第 5 圖係系爭專利之觸控螢幕顯示的自選商品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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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圖係系爭專利之觸控螢幕顯示包含自選商品視圖捷徑的

首頁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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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圖係系爭專利之觸控螢幕顯示包含選單的自選商品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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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系爭發明專利公告申請專利範圍共 15 項，其中第 1、4、10

獨立項，其餘為附屬項。 

請求項 1：一種自訂首頁功能捷徑裝置，包括：一無線通訊模組；

一觸控螢幕；一 ARM指令集處理單元；以及一記憶體，

儲存一電腦程式產品；其中，該 ARM 指令集處理單元

與該無線通訊模組、該觸控螢幕及該記憶體電性連接，

該電腦程式產品於該 ARM 指令集處理單元載入後執

行以下步驟：產生一登入視圖於該觸控螢幕供驗證登

入；透過該無線通訊模組網路連線至少一資料庫並取

得複數金融商品資料；產生一首頁視圖於該觸控螢幕，

該首頁視圖包括至少一捷徑，該捷徑用以開啟與其關

聯之一視圖或一應用程式；接收關於一看盤視圖之一

開啟指令以依一顯示模式產生該看盤視圖並依據判

斷於該首頁視圖中是否包括與該看盤視圖關聯之一

看盤視圖捷徑之結果而產生與該看盤視圖關聯之一

加入功能捷徑控制項於該看盤視圖，其中，該看盤視

圖包括至少一金融商品和與其相關之至少一交易價

位；接收對應該加入功能捷徑控制項之一加入指令；

及產生與該看盤視圖及該顯示模式關聯之該看盤視

圖捷徑於該首頁視圖。 

請求項 2：如請求項 1 所述之自訂首頁功能捷徑裝置，其中，於

產生與該看盤視圖及該顯示模式相關之該看盤視圖

捷徑於該首頁視圖之步驟後，更變更該看盤視圖之該

顯示模式為一另一顯示模式，接收對應該看盤視圖捷

徑之一選取指令後，依據該另一顯示模式而產生該看

盤視圖於該觸控螢幕。 

請求項 3：如請求項 1 所述之自訂首頁功能捷徑裝置，其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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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首頁視圖更提供一編輯模式，可供調整該看盤視圖

捷徑或該捷徑於該首頁視圖中的位置或是刪除該看

盤視圖捷徑或該捷徑。 

請求項 4：一種自訂首頁功能捷徑方法，係應用於一行動通訊裝

置，該行動通訊裝置包括一觸控螢幕、一無線通訊模

組、一記憶體和一 ARM指令集處理單元，該方法包括：

產生一登入視圖於該觸控螢幕供驗證登入；透過該無

線通訊模組網路連線至少一資料庫並取得複數金融

商品資料；產生一首頁視圖於該觸控螢幕，該首頁視

圖包括至少一捷徑，該捷徑用以開啟與其關聯之一視

圖或一應用程式；接收關於一看盤視圖之一開啟指令

以依一顯示模式產生該看盤視圖並依據判斷於該首

頁視圖中是否包括與該看盤視圖關聯之一看盤視圖

捷徑之結果而產生與該看盤視圖關聯之一加入功能

捷徑控制項於該看盤視圖，其中，該看盤視圖包括至

少一金融商品和與其相關之至少一交易價位；接收對

應該加入功能捷徑控制項之一加入指令；以及產生與

該看盤視圖及該顯示模式關聯之該看盤視圖捷徑於

該首頁視圖。 

請求項 5：如請求項 4 所述之自訂首頁功能捷徑方法，其中，該

加入功能捷徑控制項係被包括於一選單中。 

請求項 6：如請求項 4 所述之自訂首頁功能捷徑方法，於接收

對應該加入功能捷徑控制項之該加入指令之步驟後，

更包括以下步驟：產生一區塊，該區塊包括供輸入該

看盤視圖捷徑之名稱的一輸入框。 

請求項 7：如請求項 4 所述之自訂首頁功能捷徑方法，其中，於

產生與該看盤視圖及該顯示模式相關之該看盤視圖

捷徑於該首頁視圖之步驟後，更變更該看盤視圖之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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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模式為一另一顯示模式，接收對應該看盤視圖捷

徑之一選取指令後，依據該另一顯示模式而產生該看

盤視圖於該觸控螢幕。 

請求項 8：如請求項 4 所述之自訂首頁功能捷徑方法，其中，該

看盤視圖為自選商品視圖、庫存商品視圖、自動選股

視圖、類股視圖、排行視圖或單商品視圖。 

請求項 9：如請求項 4 所述之自訂首頁功能捷徑方法，其中，於

該首頁視圖更提供一編輯模式，可供調整該看盤視圖

捷徑或該捷徑於該首頁視圖中的位置或是刪除該看

盤視圖捷徑或該捷徑。 

請求項 10：一種電腦程式產品，係由一行動通訊裝置載入執行，

該行動通訊裝置包括一觸控螢幕、一無線通訊模組、

一記憶體和一 ARM指令集處理單元，該電腦程式產品

經載入後執行程式指令之步驟包括：產生一登入視圖

於該觸控螢幕供驗證登入；透過該無線通訊模組網路

連線至少一資料庫並取得複數金融商品資料；產生一

首頁視圖於該觸控螢幕，該首頁視圖包括至少一捷徑，

該捷徑用以開啟與其關聯之一視圖或一應用程式；接

收關於一看盤視圖之一開啟指令以依一顯示模式產

生該看盤視圖並依據判斷於該首頁視圖中是否包括

與該看盤視圖關聯之一看盤視圖捷徑之結果而產生

與該看盤視圖關聯之一加入功能捷徑控制項於該看

盤視圖，其中，該看盤視圖包括至少一金融商品和與

其相關之至少一交易價位；接收對應該加入功能捷徑

控制項之一加入指令；以及產生與該看盤視圖及該顯

示模式關聯之該看盤視圖捷徑於該首頁視圖。 

請求項 11：如請求項 10所述之電腦程式產品，其中，該加入功

能捷徑控制項係被包括於一選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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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項 12：如請求項 10 所述之電腦程式產品，於接收對應該

加入功能捷徑控制項之該加入指令之步驟後，更包括

以下步驟：產生一區塊，該區塊包括供輸入該看盤視

圖捷徑之名稱的一輸入框。 

請求項 13：如請求項 10所述之電腦程式產品，其中，於產生與

該看盤視圖及該顯示模式相關之該看盤視圖捷徑於

該首頁視圖之步驟後，更變更該看盤視圖之該顯示模

式為一另一顯示模式，接收對應該看盤視圖捷徑之一

選取指令後，依據該另一顯示模式而產生該看盤視圖

於該觸控螢幕。 

請求項 14：如請求項 10所述之電腦程式產品，其中，該看盤視

圖為自選商品視圖、庫存商品視圖、自動選股視圖、

類股視圖、排行視圖或單商品視圖。 

請求項 15：如請求項 10所述之電腦程式產品，其中，於該首頁

視圖更提供一編輯模式，可供調整該看盤視圖捷徑或

該捷徑於該首頁視圖中的位置或是刪除該看盤視圖

捷徑或該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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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舉發證據） 

編號 名稱 
公開/ 

公告日 
備註 

證據 2 
我國公告之第 I618014號「由廣告加入自選股

之裝置與方法及其電腦程式產品」專利案 
2018/3/11 

同 N01案

之證據 2 

證據 3 

發布於 YouTube 網站之「【小資女怡璇教你用

『投資先生 APP』選股下單】」影片(網址：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N3kjYATaMc8) 

2019/11/11  

證據 4 

發布於 YouTube 網站之「投資先生首頁-快捷

功能鍵設定」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 

be.com/watch?v=rQH-AG6Wkb8) 

2019/9/24  

證據 5 

發布於 YouTube 網站之「投資先生貴賓中心-

報價多欄位設定」影片(網址：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7lqAKqV2Hlw) 

2019/9/24  

證據 6 

CMT 阿肯生活頻道在 YouTube 發布之「[投資,

賺錢]最普及的看盤 app,""三竹股市""90%功

能瀏覽 part3」影片，影片網址為 https://ww 

w.youtube.com/watch?v=YTjohQ9TaJs 

2020/9/19 
同 N01案

之證據 4 

證據 7 
我國公告之第 I483208號「金融看盤之多模式

自選股報價視圖裝置及方法」專利案 
2015/5/1 

同 N01案

之證據 6 

甲證 3 

Zkflash 在 bilibili發布之「第二篇：手機端

股市入門基礎操作」影片，影片網址為 https: 

//www.bilibili.com/video/BV1gD4y1D7RE/ 

2020/7/19 

同 N01案

之甲證 3 

(新證據) 

甲證 4 

Youtube 網站影片「Chrome Extension - APP 

Launcher Customizer」(網址：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XHsbE6ksliA) 

2013/11/25 (新證據) 

甲證 5 

Youtube 網站影片「How to add shortcuts 

to google apps」(網址：https://www.You 

tube.com/watch?v=SJADEDGcu4g) 

2019/8/6 

同 N01案

之證據 5 

(新證據) 

甲證 6 
美國公告 US8566732B2「SYNCHRONIZATION OF 

WIDGETS AND DASHBOARDS」發明專利 
2013/10/22 (新證據) 

 

  

https://www.youtu/
https://ww/
https://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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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證據 2  

證據 2 為 2018 年 3月 11日公告之第 I618014 號「由廣告

加入自選股之裝置與方法及其電腦程式產品」專利案，其公告

日期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2020 年 9 月 25 日可為系爭專利相關

之先前技術。 

1.證據 2 技術內容 

參閱第 1圖與第 2圖，本發明由廣告加入自選股之裝

置 10之系統功能方塊圖與應用程式 20之系統功能方塊

圖……本發明由廣告加入自選股之裝置 10包含：一或多個

處理器 12、記憶體 14、螢幕 16以及通訊模組 18。其中，

記憶體 14 儲存有應用程式 20；處理器 12 執行應用程式 20

所包含的複數個程式指令，並以硬體與軟體協同運作的方

式實施以下模組：資料傳送模組 22、廣告播放模組 24、廣

告加入自選股模組 26 及自選股報價模組 28；螢幕 16用以

顯示應用程式 20 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UI)；通訊模組 18

用以建立 Internet網路連線，如：有線寬頻、WLAN(Wi-Fi

等)、行動通訊網路(如 3G、4G…)等等。(參說明書第 0012

段) 

參閱第 3圖，本發明實施例一之螢幕 16 畫面示意圖，

其說明了本發明一較佳實施例於螢幕 16 上所顯示應用程式

20 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本發明亦可使用於智慧型電

視、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等等。本實施例

中，在應用程式 20之首頁 36(即，顯示主要選單之頁面)上

方的固定位置設有一個廣告區塊 30，在廣告區塊中 30 顯示

一個廣告橫幅 32(此由廣告播放模組 24處理播放顯示)，點

選廣告橫幅 32 後可開啟廣告內頁以查看詳細的廣告內文，

在廣告橫幅 32 旁特設置一個加入自選股按鍵 34(此由廣告

加入自選股模組 26所控制)。本發明主要技術特徵之一即

在於使用者點選加入自選股按鍵 34(產生加入自選股指令)

後廣告橫幅 32 所代表的金融產品(圖例為“xyz 台灣

50ETF”)即可加至自選股名單中。(參說明書第 00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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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第 9圖，本發明實施例六之螢幕 16 畫面示意圖，

其係說明當使用者於前述該些實施例點選加入自選股按鍵

34 後，廣告加入自選股模組 26即把對應的金融商品加到自

選股名單中，而自選股報價模組 28 所產生的自選股報價視

圖 40即包含新增的金融商品(圖例為“台 50ETF”)。(參說

明書第 0028段) 

2.證據 2 主要圖式 

第 1 圖係證據 2之系統功能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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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圖係證據 2之螢幕畫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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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圖係證據 2之螢幕畫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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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證據 3  

證據 3 為西元 2019年 11 月 11 日發布於 YouTube 網站之

「【小資女怡璇教你用『投資先生 APP』選股下單】」影片(網

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3kjYATaMc8，其發布

日期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2020(109)年 9 月 25 日可為系爭專利

相關之先前技術。 

1.證據 3 技術內容 

證據 3影片第 3:20至 6:00處係一種可於觸控式電子裝

置上執行的「投資先生」智能選股下單 APP 程式，該程序具

有自訂首頁功能快捷鍵之功能，使用者以觸控方式開啟該

APP 程式首頁介面後，可針對想要或常用的功能將其放在首

頁功能快捷鍵上（即建立捷徑），再依據想獲得的資訊點擊

該功能快捷鍵之指令圖示開啟選單篩選相關條件，該 APPI

程式會依據所接收到的指令開啟一看盤視圖，藉此提供使用

者各式金融商品及相關交易價位等資訊。 

 

2.證據 3 主要圖式容 

證據 3 之 YouTube網站之影片 03：46至 3:50 及 4:00 截

圖 

功能捷徑 

加入
功能
捷徑 預設功能

捷徑 

功能捷徑
類別 

功能捷徑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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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院卷一第 018頁 

 

(三) 證據 4  

證據 4為西元 2019年 9月 24日發布於 YouTube網站之

「投資先生首頁 -快捷功能鍵設定」影片 (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QH-AG6Wkb8)，其發布

日期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2020(109)年 9 月 25 日可為系爭

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 

 

1.證據 4 技術內容 

證據 4 影片與證據 3 相同，同樣係在介紹一種可於觸

控式電子裝置上執行的「投資先生」智能選股下單 APP程

式，主要揭露該 APP 程式的快捷功能設定方式。 

 

 

 

加入 
「策略視圖」 
功能捷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QH-AG6Wk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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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證據 4 主要圖式 

 

證據 4 之 YouTube網站之影片 1：17及 1:20 截圖 

參本院卷一第 028頁 

 

(四) 證據 5  

證據 5為西元 2019年 9月 24日發布於 YouTube網站之

「投資先生貴賓中心-報價多欄位設定」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1qAKqV2H1w)，其發布

日期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2020(109)年 9 月 25 日可為系爭

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 

 

1.證據 5 技術內容 

證據 5 影片與證據 3、4 相同，同樣係在介紹一種可於

觸控式電子裝置上執行的「投資先生」智能選股下單 APP

程式，主要揭露該 APP 程式的報價多欄位設定方式。 

  

加入
功能
捷徑 

預設功能捷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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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證據 5 主要圖式 

證據 5 之 YouTube網站之影片 00：04截圖 

參本院卷一第 030頁 

 

證據 5 之 YouTube網站之影片 2:04 至 2：07 截圖 

參本院卷一第 038頁 

功能捷徑 

加入
功能
捷徑 

切換顯
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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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證據 6  

證據 6為 CMT阿肯生活頻道於西元 2020年 9月 19日在

YouTube 發布之「[投資,賺錢]最普及的看盤 app,""三竹股

市 ""90% 功 能 瀏 覽 part3 」 影 片 ， 影 片 網 址 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TjohQ9TaJs，其發布

日期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2020(109)年 9 月 25 日可為系爭

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 

 

1.證據 6 技術內容 

證據 6 係操作三竹股市 APP 於一種智慧型裝置之影

片，影片 00：01 秒處揭示首頁視圖中具有捷徑連結，例

如指數行情、類股報價、自選報價、期貨等，捷徑連結可

開啟與之關聯之視圖，例如：當開啟自選報價捷徑之自選

股報價視圖包含複數個商品、複數個成交價位等資訊。影

片 13：48 秒處揭示該自選股報價視圖包含顯示模式按鍵可

切換四種顯示模式：詳細條列、簡易方格、多筆走勢與趨

勢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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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證據 6 主要圖式 

證據 6 之 YouTube網站之影片 00：01及 13:48 截圖 

參本院卷一第 032頁 

 

(六) 證據 7  

證據 7 為 104 年 5月 1 日公告之第 I483208號「金融看

盤之多模式自選股報價視圖裝置及方法」專利案，其公告日

期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2020(109)年 9 月 25 日可為系爭專

利相關之先前技術。 

 

1.證據 7 技術內容 

參閱第 3B 圖，本發明實施例金融看盤軟體 32 之系統

功能方塊圖，其說明了本發明與習見技術(如第 2圖所示)

主要不同之處在於本發明以一多模式自選股報價模組 34取

代習見技術之自選股報價模組 22，以及增設一模式切換模

組 36。多模式自選股報價模組 34 依據資料接收模組 20 所

下載之報價資料產生一單一捲動視圖模式之自選股報價視

圖、一雙捲動視圖模式之自選股報價視圖、一混合模式(數

字與線圖混合)之自選股報價視圖、以及一線圖模式之自選

顯示模式按鍵 

自選股報價視圖 

首頁視圖 

捷徑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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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報價視圖。(參說明書第 6頁第 5段至第 7 頁第 1 段) 

 

2.證據 7 主要圖式 

第 3B 圖係證據 7 之金融看盤軟體之系統功能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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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甲證 3  

甲證 3為 Zkflash於西元 2020年 7月 19日在 bilibili

發布之「第二篇：手機端股市入門基礎操作」影片，影片網

址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D4y1D7RE/，其

公開日期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2020(109)年 9 月 25 日可為

系爭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 

 

1.甲證 3 技術內容 

甲證 3 影片 19：48、30：41 處分別揭示手機端操作

App 時，該創業板指金融商品的日 K模式視圖或金字火腿

的分時模式視圖，點擊該視圖上方所顯示「更多」，該視

圖下方即會彈出選單，且該選單顯示「添加到桌面」選

項，點選該「添加到桌面」選項後，雖該影片未實際操作

點選該「添加到桌面」選項的動作，然就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可知，手機端操作 App 時，由使用者透過

應用程式介面的選單，選擇該選單所內建選項，則將正處

於顯示日 K 模式或分時模式的視圖的捷徑發送至桌面。

(參本院卷一第 352至 3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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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證 3 主要圖式 

甲證 3 之 bilibili網站之影片 19：48截圖 

參本院卷一第 0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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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甲證 4  

甲證 4 為一 Youtube 網站影片「Chrome Extension - 

APP Launcher Customizer 」 ， 影 片 網 址 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sbE6ksliA，其公開

日期 2013年 11月 25日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2020(109)年 9

月 25日可為系爭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 

1.甲證 4 技術內容 

甲證 4 影片介紹一個 Chrome 的擴充程式(App Launcher 

Customizer for Google)，用以管理 Google 的應用程式及服

務，可選擇常用的應用程式服務生成一捷徑放置於 Google 

Apps的視窗中。(參本院卷一第 379 至 383 頁) 

2.甲證 4 主要圖式 

影片 0:33 處在 Chrome 瀏覽器的右上角顯示 GoogleApps 按

鍵後，即顯示一個 Google Apps的視窗，此視窗包含了一些

Google 應用程式的捷徑。 

 

影片 1:28 處在執行 App Launcher 後，顯示左右兩個視窗，

右邊視窗「Your Chosen services」列表，為已產生捷徑並

將捷徑放置於 Google Apps 的視窗中的應用程式；左邊則為

「Available services」列表，為不存在於 Google Apps的

視窗中的應用程式，經操作可將「Available services」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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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應用程式加入「Your Chosen services」列表。 

 

 

(九) 甲證 5  

證據 5 為 2019 年 8 月 6 日在 YouTube 發布之「How to 

add shortcuts to google apps」影片，影片網址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ADEDGcu4g，其發布日

期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2020(109)年 9月 25日可為系爭專利

相關之先前技術。(參本院卷一第 384至 387 頁) 

1.甲證 5 技術內容 

證據 5 係操作如何增加捷徑於 Google 應用程式(即

Google App)之影片，影片 00：12 秒處揭示當按下右上角的

Google Apps按鍵後，即顯示一個 Google Apps的視窗，此

視窗包含了一些 Google應用程式的捷徑，但並未包含 Sheets

（即試算表）。影片 00:15 至 00：33 秒處揭示使用者點選沒

有在該 0:12 秒 Google Apps 的視窗顯示之 Sheets（即試算

表，截圖紅框所示），並開啟執行 Sheets（即試算表）時，使

用者於影片00:56秒處再次按下右上角的Google Apps按鍵，

此時的 Google Apps 的視窗在最下方暫時顯示了 Sheets 的

圖示，並在旁邊標示可供點選的連結“Add a shortcut”，

當按下“Add a shortcut”後，就可將 Sheets 的捷徑加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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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Apps 的視窗。 

 

2.甲證 5 主要圖式 

證據 5 之 YouTube網站之影片 00：12截圖 

 

證據 5 之 YouTube網站之影片 00:15至 00：33 截圖 

 

證據 5 之 YouTube網站之影片 00:56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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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甲證 6 

甲 證 6 為 美 國 專 利 公 告 案 US 8566732 B2

「Synchronization of widgets and dashboards」，公告日

期為 2013 年 10 月 22 日，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2020(109)年

9 月 25 日可為系爭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參本院卷一第 401

至 438 頁) 

 

1.甲證 6 技術內容 

甲證 6 内容為關於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的配置，桌面 400 具

有一儀表板層 402顯示一個或多個預設小工具 405、407【第

8 攔第 12〜18 行；圖 4B】；使用者可以點選圖示 403 來啟動

配置列 408，配置列 408 提供可放置在儀表板上的各種小工

具【第 8 欄第 38〜41 行；圖 4C】；例如從配置列 408 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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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器小工具圖示 410，與計算器小工具 409 相關聯的計算

器圖示 410 被突出顯示，或以其他方式被增強或美化，以表

示使用者已使用游標 411 選擇了它【第 9 欄第 8〜12 行；圖

4D】。(參本院卷一第 388 至 391 頁) 

2.甲證 6 主要圖式 

圖 4B是儀表板的初始狀態，畫面顯示儀表板層有 2 個小工

具(Widget)405、407，使用者可啟動啟動配置列圖示 403，

進一步將顯示配置欄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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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C顯示配置列 408 具有多個小工具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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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D顯示使用者在配置列 408 點選小工具計算器的圖示

410，則會使計算器小工具 409 放是在儀表板上提供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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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要件特徵） 
技術
特徵 系爭專利請求項 1 

1Pre 一種自訂首頁功能捷徑裝置，包括： 

1A 一無線通訊模組； 

1B 一觸控螢幕； 

1C 一 ARM指令集處理單元；以及 

1D 一記憶體，儲存一電腦程式產品； 

1E 
其中，該 ARM 指令集處理單元與該無線通訊模組、該觸控螢幕及該記
憶體電性連接，該電腦程式產品於該 ARM 指令集處理單元載入後執行
以下步驟： 

1F 產生一登入視圖於該觸控螢幕供驗證登入； 

1G 透過該無線通訊模組網路連線至少一資料庫並取得複數金融商品資
料； 

1H 產生一首頁視圖於該觸控螢幕，該首頁視圖包括至少一捷徑，該捷徑
用以開啟與其關聯之一視圖或一應用程式； 

1I 接收關於一看盤視圖之一開啟指令以依一顯示模式產生該看盤視圖 

1J 
並依據判斷於該首頁視圖中是否包括與該看盤視圖關聯之一看盤視圖
捷徑之結果而產生與該看盤視圖關聯之一加入功能捷徑控制項於該看
盤視圖， 

1K 其中，該看盤視圖包括至少一金融商品和與其相關之至少一交易價位； 

1L 接收對應該加入功能捷徑控制項之一加入指令；及  

1M 產生與該看盤視圖及該顯示模式關聯之該看盤視圖捷徑於該首頁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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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系爭專利請求項 4 之要件特徵） 
技術
特徵 

系爭專利請求項 4 

4Pre 一種自訂首頁功能捷徑方法，係應用於一行動通訊裝置， 

4A 
該行動通訊裝置包括一觸控螢幕、一無線通訊模組、一記憶體和一

ARM指令集處理單元，該方法包括： 

4B 產生一登入視圖於該觸控螢幕供驗證登入； 

4C 
透過該無線通訊模組網路連線至少一資料庫並取得複數金融商品資

料； 

4D 
產生一首頁視圖於該觸控螢幕，該首頁視圖包括至少一捷徑，該捷徑

用以開啟與其關聯之一視圖或一應用程式； 

4E 接收關於一看盤視圖之一開啟指令以依一顯示模式產生該看盤視圖 

4F 

並依據判斷於該首頁視圖中是否包括與該看盤視圖關聯之一看盤視圖

捷徑之結果而產生與該看盤視圖關聯之一加入功能捷徑控制項於該看

盤視圖， 

4G 
其中，該看盤視圖包括至少一金融商品和與其相關之至少一交易價

位； 

4H 接收對應該加入功能捷徑控制項之一加入指令；  

4I 
及產生與該看盤視圖及該顯示模式關聯之該看盤視圖捷徑於該首頁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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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系爭專利請求項 10 之要件特徵） 
技術
特徵 

系爭專利請求項 10 

10Pre 一種電腦程式產品，係由一行動通訊裝置載入執行， 

10A 

該行動通訊裝置包括一觸控螢幕、一無線通訊模組、一記憶體和一

ARM指令集處理單元，該電腦程式產品經載入後執行程式指令之步驟

包括： 

10B 產生一登入視圖於該觸控螢幕供驗證登入； 

10C 
透過該無線通訊模組網路連線至少一資料庫並取得複數金融商品資

料； 

10D 
產生一首頁視圖於該觸控螢幕，該首頁視圖包括至少一捷徑，該捷

徑用以開啟與其關聯之一視圖或一應用程式； 

10E 接收關於一看盤視圖之一開啟指令以依一顯示模式產生該看盤視圖 

10F 

並依據判斷於該首頁視圖中是否包括與該看盤視圖關聯之一看盤視

圖捷徑之結果而產生與該看盤視圖關聯之一加入功能捷徑控制項於

該看盤視圖， 

10G 
其中，該看盤視圖包括至少一金融商品和與其相關之至少一交易價

位； 

10H 接收對應該加入功能捷徑控制項之一加入指令；  

10I 
及產生與該看盤視圖及該顯示模式關聯之該看盤視圖捷徑於該首頁

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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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舉發證據組合） 

 

編
號 

證據組合態樣 

用以證明
請求項項
次不具進
步性 

1 
證據 2、3，或證據 2、4，或證據 2、5，或證據 6、3，或證
據 6、4，或證據 6、5 

1、3、4、
6、8、9、
10、12、
14、15 

2 
證據 2、甲證 3，或證據 2、3、甲證 3，或證據 2、4、甲證 3，
或證據 2、5、甲證 3，或證據 6、甲證 3，或證據 6、3、甲證

3，或證據 6、4、甲證 3，或證據 6、5、甲證 3 

3 證據 2、甲證 4，或證據 2、甲證 4、5，或證據 6、甲證 5、6 

4 證據 2、甲證 3、4，或證據 6、甲證 3、4 

5 
證據 2、3，或證據 2、4、7，或證據 2、5，或證據 6、3，或
證據 6、4，或證據 6、5 

2、7、13 

6 
證據 2、甲證 3，或證據 2、3、甲證 3，或證據 2、4、甲證 3，
或證據 2、5、甲證 3，或證據 6、甲證 3，或證據 6、3、甲證
3，或證據 6、4、甲證 3，或證據 6、5、甲證 3 

7 

證據 2、甲證 4、證據 7，或證據 2、甲證 4、證據 3，或證據

2、甲證 4、證據 5，或證據 2、甲證 4、3，或證據 2、甲證 4、
5、證據 7，或證據 2、甲證 4、5、證據 3，或證據 2、甲證 4、
5、證據 5，或證據 2、甲證 4、5、3，或證據 6、甲證 5、6，
或證據 2、甲證 4、證據 4，或證據 2、甲證 4、5、證據 4 

8 證據 6、甲證 3、4 

9 
證據 2、3，或證據 2、4，或證據 2、5，或證據 6、3，或證
據 6、4，或證據 6、5 

5、11 

10 
證據 2、甲證 3，或證據 2、3、甲證 3，或證據 2、4、甲證 3，
或證據 2、5、甲證 3，或證據 6、甲證 3，或證據 6、3、甲證

3，或證據 6、4、甲證 3，或證據 6、5、甲證 3 

11 
證據 2、甲證 4，或證據 2、甲證 4、5，或證據 6、甲證 5、
6，或證據 2、甲證 4、3，或證據 2、甲證 4、5、3，或證據
6、甲證 5、6、3 

12 證據 2、甲證 3、4，或證據 6、甲證 3、4 


